


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审计协审服务

项目比选文件澄清、修改 

致：各比选申请人 

比选人现将比选申请人提出的问题及比选文件需要澄清、修改的

内容，统一答复你们，请认真研究。本次澄清、修改若与比选文件有

不一致之处，以本次澄清、修改为准。 

一、比选文件澄清（共 0 项） 

无。 

二、比选文件修改（共 2 项） 

1、比选文件《第一章 比选公告中》中 2、比选申请人要求： 

增加“2.5 比选申请人 2018-2019 年未曾参与过宁波市轨道交通

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分（子）公司的年报审计。与年报审计单位存在

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此次公开比选。”（原条款 2.5

顺移为 2.6） 

2、比选文件《第五章 比选申请文件格式》中附件五资格审查表： 

增加“3 比选申请人 2018-2019 年未曾参与过宁波市轨道交通集

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分（子）公司的年报审计。与年报审计单位存在控

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此次公开比选。”（原第 3 条顺移

为第 4 条） 

备注：比选文件中涉及以上内容的均按此更改，其它内容不变。 


